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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为发挥中关村示范区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的作用，持续完善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打造高效高能创业服务体系，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吸引优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初创企业快速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研究修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主要考虑
在创业服务方面，落实市政府有关孵化器建设发展的工作要求，加强对孵化器评估引导、集中资源支持优质孵化器发展，打造孵化器认定、评估、支持的系统服务体系，提升孵化服务质量和成效，此次修订将孵化器支持方式从设计政策点针对某项具体工作开展支持，调整为通过综合评价后择优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引导优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做优做强，将原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支持标准上调，在保证政策普惠性的基础上，实现精准支持，提高财政资金支持效率。
在促进人才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完善中关村海外人才创业园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海外人才创业企业的能力，本次调整加大了对中关村海创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原有支持办法中缺少的回国年限的限制，重点支持海创园吸引、培育近3年从海外到示范区创业的优秀项目。同时，持续关注示范区优秀青年人才创办企业，完善雏鹰人才企业申报的入选标准、报送材料等内容，择优推荐一批成长性较好的科技企业。
（二）起草过程
按照中关村管委会统一部署，从10月起，相继邀请相关孵化器代表、小微企业代表、海创园代表、金融机构代表和专家召开座谈会，就相关支持政策修订工作开展研讨。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线上问卷等形式，了解机构和企业需求，收集相关意见建议，综合研究形成了修订稿。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4章17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支持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创业辅导、培训咨询、投资融资、技术对接、产业对接、创业活动、落地发展等服务,根据服务内容和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择优对孵化器提供服务以及举办活动实际发生的费用按一定标准予以支持。
（二）支持中关村小微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成立时间在5年（含）以内，从业人员100人（含）以下，上一年度研发费用200万元（含）以上，营业收入1000万元（含）以下的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根据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支出额度按一定标准给予补助。
（三）支持海创园发展。支持吸引海外人才创办企业，按照相应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培育优秀海创企业，按照相应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开展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专项服务，按照相应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支持。
（四）支持优秀青年人才创办企业。支持U30雏鹰人才企业和获得投资类雏鹰人才企业，按照相应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
（五）支持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发展。有关支持政策按照《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实施细则》执行。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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